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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70 年来，我国海洋仪器设备从无到有，从引进到研发，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研制和生产的海洋仪器设备达到 130 多项，1982

年在西沙建成了第一个海水淡化站。七五期间，开发了海洋资料浮标

和深海潜标系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研制了 6000 米自容式温盐深

自记仪，200 米无人遥控潜水器，1000 米无缆潜水器等。进入 21 世

纪，我国在海洋环境监测、海洋资源调查与开发、海洋工程建设、深

海研究及海洋公益服务等方面研发了很多新型海洋仪器设备。 

目前，我国自主研究制造的海洋仪器设备如：载人潜水器、海洋

浮标、海水淡化、海洋调查调查仪器设备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方法、技术的标准化是海洋仪器设备研究制造的基石，而术语标

准又是方法、技术标准化的基础，术语的规范化是制定各项海洋仪器

设备标准和统一各领域工作的基础和依据。随着海洋仪器设备的快速

发展，要想满足蓬勃发展的海洋仪器设备研究、制造、使用等的需要，

需要制定海洋仪器设备术语，统一相关表述，促进海洋仪器设备产业

的发展，规范和明确海洋仪器设备术语的含义，促进海洋仪器设备产

业的发展。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11 年 7 月 22 日，原国家海洋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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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海洋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海环字[2011]536 号）由国家

海洋标准计量中心负责修订《海洋仪器设备术语》行业标准，计划项

目编号：国海环字[2011]536 号。 

2、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牵头编写，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天津市云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厦门标普标准化服务有限公司、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参与。标准起草组成员包括牟长青、汤

钰婧、许莉莉、王芳、王玉红、郗金娥、张川、成方林、陈智勇、薛

彩霞、田川。具体任务如下： 

起草单位 起草人 工作内容 

国家海洋

标准计量中心 

牟长青 

标准编写负责人。标准框架

的确定，术语的筛选，术语的确

定。 

汤钰婧 

标准主要编写人。标准原稿

的电子化，部分术语的收集，定

义的编写。 

许莉莉 

标准主要编写人。标准原稿

的电子化，部分术语的收集，定

义的编写。 

王玉红 
海水淡化部分术语的收集

与编写。 

张川 
海洋仪器检定设备术语的

收集与编写。 

国家海洋

技术中心 

王芳 
部分术语的收集，定义的编

写。 

薛彩霞 
部分术语的收集，定义的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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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云

帆海洋科技有

限公司 

成方林 
部分术语的收集，定义的编

写。 

厦门标普

标准化服务有

限公司 

陈智勇 
部分术语的收集，定义的编

写。 

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 

田川 
部分术语的收集，定义的编

写。 

天津市科

技创新发展中

心 

郗金娥 
资料收集整理，部分术语的

收集与整理，部分定义的编写。 

3、主要工作过程 

第一阶段：条文初编阶段 

2012 年至 2018 年，收集相关标准、标准、研究报告等材料，供

收集术语条目近千条，并建立了术语条目库，以便于修改整理。 

通过对资料的分析，掌握了目前海洋仪器设备的现状，对新出现

的名词术语进行归纳总结，给出初步的定义，并使定义的表述尽可能

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简明贴切，尽量采用国际公认的术语定义和现

有法律、法规或其他相关标准中已有明确的定义。确定了编写提纲，

并开始编制工作，确定了术语的确立原则和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及完成

日期。 

第二阶段：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 

2019 年至 2020 年 5 月，编写组根据术语集，进行了术语筛选、

定义的梳理，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1 月，编写组将标准发送给 10 位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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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进行函审，提出很多宝贵修改意见。编写组根据修改意见，修改

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第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2020 年 11 月 30 日，向 20 家单位发函征求意见，同时，在网上

公开征求意见。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份数 16 份。没有回函

的 4 份。共收到意见 92 条，其中，采纳意见 83 条，未采纳意见 7 条，

部分采纳意见 2 条。未采纳和部分采纳意见给出了理由。 

第四阶段：送审阶段。 

2021 年 7 月 26 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视频形式主持

召开了《海洋仪器设备术语》（送审稿）海洋行业标准审查会。会议

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

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国

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

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北海标准计量中心等单位的 9 名专家组成审

查组。审查组听取了标准起草单位关于标准送审稿编制情况的汇报，

逐章讨论了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有关文件。经

审查，认为：该标准给出了常用的海洋仪器设备术语及其定义，为统

一海洋仪器设备相关表述，明确海洋仪器设备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促

进海洋仪器设备的使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标准结构合理、内

容完整，给出的海洋仪器设备术语的主要选自相关标准、词典、全国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术语，术语无歧义、无异议，内涵和

外延明确，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合规性。该标准制定过程符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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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标准化管理办法》的规定，与现行法律和有关技术标准相协调。

文本编写符合GB/T 1.1-2020的要求。认为该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一致同意标准送审稿通过审查。 

 会后，起草组根据审查会专家意见，对标准送审稿进一步修改完

善。形成报批稿。 

第五阶段：报批阶段： 

2021 年 10 月 14 日，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将标准报批至全国海洋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三、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的确定 

1、标准编制的原则 

A．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

的程序和要求。 

B．根据国家标准 GB/T 1.1、GB/T20001.1 和 GB/T10112 的规则制

定本标准，使标准文本符合国标的编写要求。 

C．以贯彻协调一致为原则，应与已发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相协调。 

D．术语的选取注意广泛性、综合性、实用性和通用性。 

E．术语的定义应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和国际性，易于

理解，不产生歧义。 

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A. 标准框架和内容的确立 

在标准起草期间，编制组共收集近千条术语条目，根据起草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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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和研究，并根据海洋仪器设备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 13 个方面：

一般术语、海洋水文仪器设备、海洋物理仪器设备、海洋化学仪器设

备、海洋地质地球物理仪器设备、海洋生物仪器设备、海洋综合观测

系统、海洋学遥感仪器、海洋观测通用器具、海水（苦咸水）处理设

备、海底矿产资源开发设备、海洋能开发设备、海洋计量检定仪器设

备等。 

B. 术语定义编写的注意事项 

a) 定义不应采用“用于描述……的[术语]”或“表示……的[术

语]”的说明性形式；术语也不必在定义中重复，不可采用“[术语]

是……”的形式，或“[术语]意指……”的形式，而应直接表述概念。

以术语自己定义术语是错误的，如：标准是……的标准化文件；准确

度是……准确的程度。 

b) 定义一般不应以专指性的词语开始，例如，“这个”“该”“一

个”等。 

c) 定义解释、比喻不当；定义不完善。 

d) 对各文献给出的不同定义，应做为参考，尽量采用国家标准

给出的定义。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果。 

术语标准无试验验证。 

本标准的制定中确定合理的术语覆盖范围，构建符合海洋仪器设

备应用的术语分类框架。作为基础标准，充分发挥标准的力量，为海

洋仪器设备的发展提供基础的标准化术语支撑，有利于推动海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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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化和技术进步，从而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HY/T008-1992 原稿的电

子化，海洋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球科学大辞典》《海洋科

技名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网站、相关文献等权威文献。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六、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法规的相关规定，与法律和法规的

有关规定相适应。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进行发布。 

八、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通过审查和报批后，应尽快组织有关部门予以实施，必要时

应及时对使用者开展宣贯。 


